附件

北京市门楼牌编号证明信（存根）

（20    ）    公牌证字    号

               派出所，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门院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街、路）   （号院）  （号楼）。

此信开往                 用于解决                     问题。
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 月    日

加盖分县局人口处（科）户口专用章

北 京 市 门 楼 牌 编 号 证 明 信

（20    ）    公牌证字    号

                ：

根据《北京市门、楼牌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经公安机关审核   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门院编号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（街、路等）      （号院）      （号楼），请凭此证明办理相关事宜。

年    月    日

